
 

 1 / 2 

证券代码：688195         证券简称：腾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0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设立南京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3年5月29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南京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南京设立分公司（分公司具体名称以当地市场监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分公司的各项工作。根据《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设

立南京分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1、拟设分支机构名称：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 

4、经营范围：光电元器件与光电模块研发 

5、分支机构负责人：洪捷 

上述设立情况以当地市场监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分支机构目的： 

公司基于整体发展规划的考虑，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衍射光学技术方面的研

发能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经前期考察及研究，公司拟在南京成立分公司，具体

承担研究开发纳米压印衍射波导片的职能。通过分公司的设立，能够有效利用当

地人才、行业等资源优势，进行衍射光学技术研究与相关产品开发。此次设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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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分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本次设立分公司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长期来看，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对公司增强核心技术能力、扩大业务范围、提高整体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可能的风险： 

技术研发存在投资较大、研发周期长、研发进度不达预期甚至失败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分公司的后续发展进程，积极防范和应对分公司发展过程中可能

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工商

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该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南京分公司设立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依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办理南京分公司设立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进行项

目备案、委派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签署和申报与本次设立南京分公司有关

的工商和法律文件以及签署协议授权国内专业代办机构办理南京分公司设立登

记及其他有关法律手续（含公章刻制）等，公司管理层应做到依法合规，程序规

范，手续完备。  

特此公告。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月 30日 


